石家庄市栾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结果的通告
第LC2026002号
按照有关要求，现将抽检发现的1批次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和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1批次干炒瓜子不合格核查处置情况

（一）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干炒瓜子。被抽样单位：石家庄达辉商贸有限公司。抽样日期：2026-1-21。不合格项目：过氧化值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

（二）风险控制及核查处置情况

经查，当事人生产的干炒瓜子是2025年12月15日生产的，当事人生产造成产品不合格的原因是在包装过程中因工作人员的疏忽为放置脱氧剂，造成产品在未脱氧的情况下储存和运输导致的。该批次干炒瓜子在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中，样品经河北冠卓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检测结果过氧化值项目不符合国家标准检验结论不合格（报告编号NO:GZA202602527），要求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六）项，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和《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对当事人行政处罚如下：1、没收干炒瓜子5公斤；2、没收违法所得1900元；3、处罚款70000元，罚没款合计71900元。  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石栾市监处罚〔2026〕28号。
